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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000679       股票简称:大连友谊        编号：2013—033 

大连友谊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委托贷款借款情况概述 

2013年 12 月 13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6 票

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星狮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

阳铁西支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议案，同意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与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

支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。贷款规模为 6 亿元人民币，贷款自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发放，期限三年，用于沈阳友谊时代广场项目

建设。贷款利率执行固定利率为 9.9%/年。 

本次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由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资金，委托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向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发放借款。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沈阳友谊时代广场项目

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做为本

次借款的资产抵押，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

借款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9月 18 日，系为开

发沈阳金廊 9-4 号地块而设立的项目公司，巨铭有限公司（香港）持

有沈阳星狮 100%股权。公司与巨铭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收

购巨铭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星狮 100%股权，公告内容详见 2011 年 7

月 16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巨潮资讯网大连友谊（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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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（编号：

2011-022）、大连友谊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星狮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公告(编号：2011—023)及 2011 年 8月 2 日召开

的大连友谊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

议公告（编号：2011—028） 

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,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该项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事项需经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二、交易方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65-9-1609 

成立日期：2007 年 9 月 18 日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杜善津 

注册资本： 1 亿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自有房屋租售及物业管理，设计，制作、

代理、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，经济信息咨询。 

股权结构：大连友谊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 2、企业名称：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29层 

成立日期：1993 年 4 月 20 日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吴永良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3.55 亿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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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证券经纪；证券投资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

动有关的财务顾问；证券承销与保荐；证券自营；证券资产管理；融

资融券；证券投资基金代销；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。 

股权结构： 

 

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

务的交易。 

履约能力分析：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良好，履约能力有一

定的保障。  

3、企业名称：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 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的分支机构。 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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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号华夏银行大厦  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3 月 18 日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吴建 

注册资本： 6,849,725,776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吸收公众存款;发放短期,中期和长期贷款;办理国内

外结算;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;发行金融债券;代理发行,代理兑付,承

销政府债券;买卖政府债券,金融债券;从事同业拆借;买卖, 代理买

卖外汇;从事银行卡业务;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;代理收付款项;提

供保管箱服务;结汇,售汇业务;保险兼业代理业务;经中国银行业监

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详见华夏银行 2012 年度报告。 
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

未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。 

履约能力分析：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信用良好，

履约能力有一定的保障。  

三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

    1、协议方： 

甲方（委托人）：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乙方（贷款人）（受托人）：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

行  

丙方（借款人）：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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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借款金额：人民币 6亿元； 

    3、借款用途：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仅限用于沈阳友谊时代广场

项目建设； 

4、借款期限：为 3年，一次划付。 

5、借款利率：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利率为 9.9 %（年利率）。 

6、借款偿还：丙方以包括但不限于沈阳友谊时代广场项目销售

收入归还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本息。 

7、委托贷款的偿还：丙方以包括但不限于沈阳友谊时代广场项

目销售收入归还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本息，丙方选择分次还清方式归

还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本金。 

8、担保：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；

乙方与丙方签定质押合同，双方约定以丙方沈阳友谊时代广场项目土

地及在建工程做抵押为本次借款提供但保。 

四、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等情况，交易完

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，不会产生同业竞争。 

五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沈阳友谊时代广场项目预计于 2014 年达到销售条件，通过沈阳

友谊时代广场项目销售收入归还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本息。本次委托

贷款借款将有助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

阳友谊时代广场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，为公司项目的正常运营提供保

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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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

2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

3、抵押合同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大连友谊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2013 年 12 月 13 日 




